
國立體育大學暑期開班作業規範 
102.10.15. 102-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01.27. 103-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112.12.05 112-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提案 

一、 為使本校暑期開班作業程序明確簡化，特訂定本作業規範。 

二、 本校依各年度學生實際需求開授2期暑修課程，作業程序及時程如「暑期開班

作業流程表及說明」（附件1）。 

三、 開課單位開授暑期班應以曾開授該課程之教師至研究領域相符教師依序聘任。 

四、 暑期課程開授由開課之教學單位統整學生需求後提出，開課單位應依「國立體

育大學暑修班課程開課申請表」（附件2）填具課程資料，其上課時間不得低於

6週。 

五、 開課單位及教務處應於「國立體育大學暑修班課程開課申請表」核准一週內公

告周知學生開課資訊。 

六、 暑期開班費用以收支平衡為原則。 

開課單位核算暑修學生應繳費用並提送「學生暑修收費計算表」（附件

3）、「暑修學生繳費名冊」（附件4）至教務處。 

七、 報名人數不足而經特准可開班者，須由修課學生補足授課教師鐘點費，始可開

班。 

開課單位應於學生提送之「暑修收款通知單」（附件6）填具應繳金額並通

知學生繳費。 

八、 授課教師得隨堂點名，教學業務暨發展中心得隨堂抽查。 

修課學生少於5人時，教師應要求學生填記授課紀錄表。 

九、 授課教師應於課程結束一週內擲送學生成績及授課紀錄表至開課單位。 

十、 開課單位應於課程結束一週內提送成績及印領清冊至教務處。 

十一、 本作業規範經教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暑期開班作業流程表及說明 

流程 辦理期程 工   作   要   項 負責人 使用表單 

1 

第一期：4月1日至5月23日 

第二期：期末考週起至7月31

日止 

符合報名資格學生填寫「學生暑修

申請表」，向教學單位提出開班需

求。 

學生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

暑修申請表 

2 

第一期：5月23日至6月1日 

第二期：學生開課申請日起

一週內 

各教學單位統整前揭資料，填寫

「暑修班課程開課申請表」並依程

序陳核申請。 

系所 
國立體育大學暑修

班課程開課申請表 

3 

第一期：6月1日至6月9日 

第二期：開課申請表核准一

週內公告 

「暑修班課程開課申請表」奉核

後，公告課程資訊。 

教務處 

系所 
 

4 
第一期：6月1日至6月9日 

第二期：自公告日起一週內 
學生向教學單位報名 學生 

 

 

5 
第一期：6月9日至6月16日 

第二期：自公告日起兩週內 

1.核算暑修學生應繳費用並提送

「學生暑修收費計算表」、「暑修

學生繳費名冊」及奉核後的「暑

修班課程開課申請表」至教務

處。 

2.審核通過，於「暑修收款通知

單」填具應繳金額，並通知學生

開課前一週持單先經教務處審

核，再至出納組繳費。 

3.如人數過少且未經特准，則通知

教師退課並週知學生不開課。 

4.公告開課或停課資訊。 

系所 

 

1.國立體育大學學

生暑修收費計算

表 

2.國立體育大學暑

修班學生繳費名

冊 

3.國立體育大學暑

修收款通知單 

6 
第一期：6月16日至6月23日 

第二期：開課前完成繳費 

請學生攜帶「暑修收款通知單」先

經教務處審核，再至出納組繳費，

將收據影本1份送教務處備查，另1

份繳回開課單位。 

學生 
國立體育大學暑修

收款通知單 

7 
第一期：7月1日至結束日 

第二期：自開課日至結束日 
授課(須於新學期開學前完成課程) 系所  

8 
第一期：課程結束一週內 

第二期：課程結束一週內 

擲送學生成績至開課單位，修課學

生人數少於5人需擲送授課紀錄表。 
教師 成績單 

9 
第一期：課程結束一週內 

第二期：課程結束一週內 

開課單位提送成績及印領清冊 

檢附文件： 

1、印領清冊(正本) 

2、成績單(正本) 

3、暑修班課程開課申請表(影本) 

4、學生暑修收費計算表(影本) 

5、學生繳費名冊(影本) 

6、學生繳費收據(影本) 

7、授課紀錄表(正本) 

系所 

教務處 

成績輸入格式單 

印領清冊 

(主計室→表單下

載→憑證核銷→各

項給與印領清冊) 

授課紀錄表 

*第一期截止時間如遇假日順延至下一工作日

附件1 



國立體育大學暑修班課程開課申請表 

年   月   日 

申請學年度學期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暨開課資料 

課程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年級課程：      □必修 □選修 

□學科課   □實習課   □術科課   □專長課 

報名登記人數        人 

開課原因 

□必修科目不及格者。 
□因轉學、轉系須補修轉入年級前科目者。  
□應屆畢業生須重修或補修後，始可畢業者。 
□修習輔系、雙主修或其規定先修科目者。  
□就學期間申請服役之學士班役男(94年次以後) 
□不符合上列規定之非應屆畢業生，因有擋修情形，經學系主任同意

參加暑修者。  
□其他： 

授課教師 
姓名：                □專任           □兼任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上課時間 

(預定時段) 

      月     日 至      月     日 (共   週) 

 

 每週上課時段：                             (每週天數及節次)  

上課地點  

預計報名期限        月     日 至      月     日 

預計繳費期限        月     日 至      月     日   

備    註 

(一) 暑期開班以每班超過二十人為原則。如有人數不足情形，應經

特准，始可開班。 

(二) 暑期開班費用以收支平衡為原則，報名人數不足二十人時，須

由修課學生補足授課教師鐘點費，學生應於開課前一週完成繳

費，學生尚未繳費者，視同放棄報名選課，不再受理繳費。 

 

 

承 辦 人 教務處 秘書室 

 
 

 

系、所(中心)主管 副 校 長 

  

院    長 校    長 

  

附件2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暑修收費計算表 

申請學年度學期  

開課系、所(中心)  

課號  課名  學分  

費用別 計   算  說   明 授課教師同意簽章 

  應收 

鐘點費 

每週授課時數 週數 職級鐘點單價 
應收 

鐘點費合計 
二代補充保費 日間授課以日間兼任教師鐘點費計 

 

 

 

 

                                        

(本欄由教師勾選並簽章) 

 

     

實收 

鐘點費

(含保費) 

 

備註 

1. 確定開班人數時，應核算收費，填具本表及學生繳費名冊併同開課申請表送相關單位審

核。 

2. 奉核後，開課單位請學生攜帶「暑修收款通知單」先經教務處審核，再至出納組繳費，將

收據影本1份送教務處備查，另1份繳回開課單位。 

3. 教師送交學生成績至開課單位，開課單位應併送教師鐘點費造冊資料，於課程結束後一週

內辦理鐘點核發事宜。 

 

 

承 辦 人 教學業務發展組 

  

系 、所(中心)主管 教 務 長 

 

 

 

 

院    長 

 

 

附件3 



國立體育大學暑修班學生繳費名冊 

申請學年度學期  

開課系、所  (中

心) 
 

課號  課名  學分  

編號 學號 姓名 學分費 鐘點費 補充保費 其他 小計 

        

        

        

        

        

        

        

        

        

        

        

合      計  

1. 確定開班人數時，應核算收費，填具暑修收費計算表及本表併同開課申請表影本

送相關單位。 

2. 奉核後，開課單位請學生攜帶「暑修收款通知單」先經教務處審核，再至出納組繳費，

將收據影本1份送教務處備查，另1份繳回開課單位。 

 

附件4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暑修申請表 
      學年度        學期                       系(所)        年級      班   

學號：            姓名：                  聯絡電話：                      

申請期限：   年   月   日  (由開課單位填寫)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由學生填寫) 

課號 課程名稱 必選修 學分數 

    

    

    

    

註：1.學生須於開課單位規定期限填寫本表送開課單位統計報名修課人數，費用再由開課單位開立
暑修收款通知單後，通知學生須於開課前一週完成繳費，學生未於期限內繳費者，視同放棄報
名選課，不再受理繳費。 

    2.暑期開班以每班超過二十人為原則。如有人數不足情形，應經特准，始可開班。暑修學生均
應依實際選課時數繳費，開班費用以收支平衡為原則。 

    3.學生持「暑修收款通知單」先經教務處審核，再至行政大樓4樓出納組繳費，收據影本1份送
教務處備查，另1份繳回開課單位。 

    4.參加暑修學生，除因該課程停開外，概不改選、不退費，亦不得申請請假補考。成績未到之
科目，不得報名暑期班，應於正常學期再行補修。若堅持先行報名，則不得據成績及格為由，
要求退費。                                                        【申請人留底聯】  

………………………………………………………………………………………………………（由系所裁切）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暑修申請表 
      學年度        學期                       系(所)        年級      班   

學號：            姓名：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課號 課程名稱 必選修 學分數 

    

    

    

    

註：1.學生須於開課單位規定期限填寫本表送開課單位統計報名修課人數，費用再由開課單位開立
暑修收款通知單後，通知學生須於開課前一週完成繳費，學生未於期限內繳費者，視同放棄報
名選課，不再受理繳費。 

    2.暑期開班以每班超過二十人為原則。如有人數不足情形，應經特准，始可開班。暑修學生均
應依實際選課時數繳費，開班費用以收支平衡為原則。 

    3.學生持「暑修收款通知單」先經教務處審核，再至行政大樓4樓出納組繳費，收據影本1份送
教務處備查，另1份繳回開課單位。 

    4.參加暑修學生，除因該課程停開外，概不改選、不退費，亦不得申請請假補考。成績未到之
科目，不得報名暑期班，應於正常學期再行補修。若堅持先行報名，則不得據成績及格為由，
要求退費。 

【系所留底聯】 

附件5  



 

國立體育大學暑修收款通知單 
日期：   年   月  日 

1.開課單位填寫本單後交給學生，通知學生須於開課前一週先至教務處審核本單，再至行政大樓4樓

出納組完成繳費，並將收據影本送教務處及開課單位備查。未於期限內繳費者，視同放棄報名選課，

不再受理繳費。 

2.參加暑修學生，除因該課程停開外，概不改選、不退費，亦不得申請請假補考。成績未到之科目，

不得報名暑期班，應於正常學期再行補修。若堅持先行報名，則不得據成績及格為由，要求退費。  

3.本表之個人資料依據個資法與相關法規規定合法使用與處理 

收款事由 

學年度    學期暑修費 

課程名稱： 

繳納人/匯款人 
學生名稱：                         （即收據抬

頭） 

收款金額 

□學分費 

小寫金額：新台幣      元整(阿拉伯數字) 

□鐘點費 

小寫金額：新台幣      元整(阿拉伯數字) 

□補充保費 

小寫金額：新台幣      元整(阿拉伯數字) 

總計小寫金額：新台幣       元整(阿拉伯數字) 

    大寫金額：新台幣              元整 

收款方式 

□現金    □匯款 

□支票（必須是即期支票，憑票支付欄位填入「國立體育大學401

專戶」） 

□匯票（憑票支付欄位填入「國立體育大學401專戶」） 

附  件 
（亦請加蓋單位戳章） 

□匯款人收據影本 

□其他：               

開課單位承辦人（核章）： 

承辦人聯絡分機： 

 

教務處審核戳章： 
 
 

此致     總務處出納組（以本單通知出納組辦理款項入帳事宜）

附件6  



 
 

國立體育大學暑期開班作業流程圖 

 

辦理單位 暑期開班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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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1.符合報名資格學生填寫「學生暑修申請表」，向
教學單位提出開班需求。 

2.統整前揭資料，填寫「暑修班課程開課申請
表」並依程序陳核申請。 

5.學生向開課單位報名 

6.核算暑修學生應繳費用並提送「學生暑修收費
計算表」、「學生繳費名冊」至教務處。 

*如人數過少且未經特准，則通知教師退課並週知
學生不開課。 

9.於「暑修收款通知單」填具學生應繳金額，並
通知學生於開課前一週持單先經教務處審核，再
至出納組繳費。 

3.審核是否通
過 

4.「暑修班課程開課申請表」奉核後，公告課程資
訊。 

是 

否 

7.審核是否通
過 

否 

是 

8.公告開課或停課資訊。 

10.檢核是否繳
費 

否 

是 

承下頁 



辦理單位 暑期開班作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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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學生完成繳費後，將收據影本1份送教務
處備查，另1份繳回開課單位。 

12.授課(須於新學期開學前完成課程)，課程結束1
週內擲送學生成績至開課單位。 
*修課學生人數少於5人需填授課紀錄表。 

13.提送成績及印領清冊，檢附文件：印領清冊
(正本)、成績單(正本)、暑修班課程開課申請
表(影本)、學生暑修收費計算表(影本)、學生
繳費名冊(影本)、學生繳費收據(影本)。（如有
授課紀錄表亦檢附） 

15.暑修課程全部完成經費核銷，結案。 

承上頁 

14.檢核是否完成
成績提送及經費核

銷 

否 

是 


